
律政司司長出席立法會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會議就香港的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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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以下是律政司司長袁國強資深大律師今日（六月二十六日）

出席立法會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會議，就香港的法律教育及

培訓的發言全文： 

 

主席： 

 

  律政司作為法律界的其中一個持份者及大學法律系畢業生

的其中一名僱主，一直十分關注及重視香港的法律教育及培訓

的相關事宜。法律教育以及法律專業不僅為社會提供專業服務，

對法治亦有直接或間接的影響。故此，律政司一直支持由陳兆

愷法官擔任主席的法律教育及培訓常設委員會（常委會）的工

作，包括常委會現正就香港的法律教育及培訓進行的全面檢討

（全面檢討）。 

 

  常委會在二○一三年十二月議定委任獨立顧問，負責全面

檢討，期望提升法律執業者的專業資格及水平，以應付香港法



律界的需要和面對的挑戰。全面檢討的職權範圍已詳列在律政

司較早前遞交的文件的第四段。律政司在常委會有一名代表，

並知悉全面檢討不會只就例如統一執業試或法學專業證書課程

的收生情況等單一議題作研究。相反，全面檢討將探討香港法

律教育及培訓的體制等相關事宜，詳情可參閱律政司遞交的文

件第十至十五段。律政司支持常委會作此次全面檢討的決定，

早於二○一五年三月已向常委會提供一筆一百五十萬港元的撥

款，以資助常委會委聘顧問進行今次的全面檢討。 

 

  律政司理解到相關的持份者，包括司法機構、法律專業團

體、法律學院、本委員會以及市民大眾，都期待常委會顧問的

建議。律政司也同樣關切全面檢討的進度。正如我們遞交的文

件指出，全面檢討的進展因為文件第九段中指出的原因，不幸

地出現延誤。據我們了解，常委會主席期望可在今年後半年發

表中期報告書，以及在年底前進行第二輪諮詢和發表最終報告

書。 

 

  律政司會繼續與常委會保持溝通，期望常委會可盡早完成

全面檢討。進行今次全面檢討的最終目標，是研究如何進一步



提升香港的法律教育及培訓，以確保畢業生能夠充分應付往後

在執業時可能遇到的挑戰和香港社會的需要，包括能夠在堅持

法治的前提下提供高水平的專業法律服務、從而協助維持香港

的整體競爭力，以及鞏固香港作為亞太區國際法律及爭議解決

服務中心的地位。 

 

  最後，我希望再次重申，律政司認為法律教育和培訓的任

何改革，必須以公眾整體利益為最終依歸，而不應只顧及個別

持份者的利益。法律教育和培訓並非為個別界別或業界服務，

而是為維護法治和香港整體利益服務。 

 

  律政司很樂意透過律政司在常委會的代表，向常委會轉達

今日各委員及各出席者的意見，以供常委會參考。 

 

  多謝主席。  

  

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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